《数据资产——数据合规审核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工作简况
任务来源

本项《数据资产 —— 数据合规审核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受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委托并主导开展。

数据资产是指过去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为数据处理者合法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为组织带来未来经济利益，以物理或电子的方式记录的数据资源。实践中，数据资产确权难、流通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突出。同时，行业监管标准分散，如金融、医疗等领域合规要求差异大，导致企业合规成本高、监管效率低。

为落实《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要求，申请单位发起制定数据资产——数据合规审核规范的团体标准。制定该团体标准的目的是为数据资产确权、流通及入表提供合规依据，规范数据资产的合规管理，以数据全生命周期为轴线，覆盖收集、存储、加工、传输等环节的审核要求，明确各环节合规义务。结合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对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实施差异化审核强度，细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整合跨境流动审核规则，衔接安全评估与标准合同要求，规范出境审核流程。

项目期望解决数据确权模糊导致的审核困境，明确权属认定标准；统一数据合规审核标准，消除行业差异带来的监管碎片化；规范数据资产入表审核流程，明确企业主体责任；建立风险评估与整改闭环机制，要求定期评估并报送结果，强化全流程风险防控。通过构建逻辑闭环的规范体系，实现数据安全与开发利用的平衡，为数据资产化提供制度保障。

起草单位情况

本文件归口单位：福建省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泉州市中科育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莆田学院。
主要工作过程

2025年8月，受福建大数据交易所有限公司委托，福建省标准化协会启动了《数据资产——数据合规审核规范》编制工作，通过社会调查、文献研究等方式，完成团体标准草案和标准编制说明初稿。

2025年9月25日，顺利召开标准立项评审会，《数据资产》系列四项团体标准通过立项审核，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5年10月-11月，标准通过征求意见环节，并经过多轮修改，现已形成送审稿。
标准编制原则
合规性。严格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确保审核依据合法、程序规范。

规范性。依据标准化起草规则构建完整审核体系，术语统一、结构清晰，体现专业性与系统性。

可操作性。聚焦高风险环节，审核要点明确具体，为各类组织实施合规审核提供实用指引。

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适用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数据资产合规审核的准则、数据处理者主体资格审查、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审核、数据资产分类分级、数据资产全生命周期合规审核、数据资产管理制度与技术措施审核。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组织开展数据资产入表及管理的合规审核活动，也可为监管部门、第三方审核机构提供参考。
标准属性

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

基本依据

编写格式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的规定。

主要内容

术语定义

明确了“数据处理者”、“数据处理活动”、“数据资产”、“数据合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控制者”、“个人信息主体”及“敏感个人信息”等核心术语的定义，为规范的理解与执行提供概念基础。

审核准则

提出了数据合规审核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合法性、独立性、客观性、保密性、专业性和风险导向，确保审核活动的规范、公正与有效。

审核内容与流程

构建了系统化的审核框架，依次包括：数据处理者的主体资格与重大不利情形审查；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应急预案、培训机制及重要数据处理者责任落实的制度审核；依据国家标准进行数据资产分类分级并实施分级标识与管理；以及对数据资产从梳理、收集、存储、传输、使用加工、提供、公开到删除的全生命周期各环节进行合规与安全控制审核。

管理制度与技术措施审核

要求审核数据处理者是否建立了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制度并明确责任；技术措施是否涵盖网络安全防护、身份鉴别与访问控制、监测预警、数据脱敏、防泄露、接口安全及备份恢复等方面；以及是否建立了包含事件分级、通报流程和响应机制的数据安全应急响应体系。

审核依据与参考

规范的主要依据包括《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以及GB/T 35273-2020《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43697-2024《数据分类分级规则》等相关国家标准。

国内相关标准比较研究材料

国内外在数据资产合规审核领域的研究呈现协同发展态势。国内方面，依托《数据安全法》框架，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制定 26 项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覆盖分类分级、风险评估等基础领域，《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进一步将数据资产审核纳入资产域核心规划，研究重点从基础安全向资产化全流程合规深化。国外以欧盟 GDPR 为代表构建了隐私保护导向的合规体系，ISO 发布的《跨境数据流动技术指南》强调零知识证明等隐私计算技术应用，技术路径更侧重市场化流通中的风险防控。

当前技术处于动态发展阶段，预计随着 2026 年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基本建成，核心技术框架将趋于稳定。

项目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采用程度的考虑：

国际上尚无完全对应的专用标准，制定过程中需选择性采用先进技术规范。

国内相关标准已形成基础支撑体系，GB/T 43697数据分类分级规则、GB/T 35273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构成技术基础。本次拟申报的团体标准《数据资产——数据合规审核规范》上承通用域的术语定义与分类分级标准，下接安全域的风险防控要求，填补了数据资产合规审核的标准空白，与行业标准形成协同。

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保持一致，各项规定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制定。同时，充分参考了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该标准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